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獎勵航空貨運承攬業及航空貨物集散站

經營業之績優從業人員楷模選拔要點 

中華民國 102年 9月 9日人字第 1020029287號函訂定 

一、 目的： 

為獎勵航空貨運承攬業及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從業人員恪遵作業

紀律，發揮專業技能，以提升服務品質，促進飛航安全，特訂定本要

點。 

二、 適用對象： 

於我國從事航空貨運承攬業或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所屬之現職從

業人員。 

三、 選拔標準： 

(一) 基本條件：服務年資三年以上。 

(二) 具下列特殊優良事蹟之一者： 

1、由航空貨運承攬業商業同業公會或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

之業者等甄選推薦，包括(1)確有具體服務優良事蹟，足供

表揚，發揮激勵士氣之功效者；或(2)平日工作表現良好，

工作評語佳、品德良好，最近三年考績其中二年評列甲等或

優等且無不良紀錄者。 

2、對於促進飛航安全具有特殊貢獻者。 

四、 選拔名額： 

(一) 航空貨運承攬業：透過台北市航空貨運承攬業商業同業公會及

高雄市航空貨運承攬業商業同業公會推薦，各公會推薦名額分

配如下： 

3、所屬會員公司其從業人員達一百人以上者，每一家公司得推

薦一員，惟每一公會推薦名額不得超過三員； 

4、所屬會員公司其從業人員達五人以上未滿一百人者，每二十

家公司得推薦一員，惟每一公會推薦名額不得超過十員； 

5、所屬會員公司其從業人員未達五人者，每一百家公司得推薦

一員，惟每一公會推薦名額不得超過三員； 

(二) 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之各公司，其



從業人員二百人以下者，推薦一員；每超過二百人，增推一員。 

五、 推薦程序： 

本要點之選拔作業原則每年辦理乙次，航空貨運承攬業商業同業公會

或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之業者，應依本局通知期限，本嚴正、周密、

寧缺勿濫原則，著重基層富有發展潛能，依選拔標準擇優推薦，並填

具「○○○航空貨運承攬業商業同業公會推薦績優從業人員名單」（如

附件一）或「○○公司推薦績優從業人員名單」（如附件二）一式三

份連同證明文件，報請本局空運組審核。 

六、 表揚方式： 

航空貨運承攬業商業同業公會或航空貨物集散站經營業推薦之績優

從業人員楷模經民航局審查確認後，於民航局局慶典禮公開表揚。 

七、 本要點自公布日施行。 
 


